2015全民聯合舞蹈運動全國錦標賽競賽規程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全（三）字第1040005204H號函辦理
一、宗    旨：為推展全民體育，增進全民身心健康，提昇本國舞蹈運動水準，

              培育全國各縣市舞蹈運動精英，在國際競賽場合爭取最高榮譽。

二、指導單位：內政部、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舞蹈運動總會

四、承辦單位：王允文舞蹈工作室
五、協辦單位：各縣市體育會舞蹈運動委員會、各縣市舞蹈團體及教室
六、榮譽會長：立法委員 黃 昭 順
七、大會會長：中華民國舞蹈運動總會理事長 蘇國瓏
      副會長：中華民國舞蹈運動總會副理事長 陳啟謨、盧家成、王齡嬌、蔡淑貞
八、比賽日期：中華民國104年5月31日〈星期日〉11：00～18：00
九、比賽地點：高雄市國立鳳山高中
十、比  賽  組  別  與  項  目

	組         別
	摩 登 舞
	拉   丁   舞
	備             註

	職業A組
	W、T、F、Q
	S、C、R、P
	摩登〈決賽加VW〉拉丁〈決賽加J〉

	職業新星A組
	W、T、F、Q
	
	

	職業新星B組
	W、T、F、Q
	
	

	職業C組
	W、T、Q
	
	

	業餘A組
	W、T、Q
	C、R、J
	

	業餘B組
	W、T
	C、R
	

	業餘五項組
	W、T、F、Q
	S、C、R、P
	摩登〈決賽加VW〉拉丁〈決賽加J〉

	壯年A組
	W、T、F
	
	男士45歲以上

	壯年B組
	W、T
	
	男士50歲以上

	新人組
	W、T
	C、R
	

	準新人組
	W、T
	C、R
	不著正式禮服，大專高中組可參加

	大專(高)新秀組
	W、T
	C、G
	限在學學生，附學生證影印本

	大專(高)五項組
	W、T、F、Q、VW
	S、C、R、P、J
	

	國中五項組
	W、T、F、Q、VW
	S、C、R、P、J
	

	國中組
	W、T
	S、C、R、J、P
	單項計分    不得跨國小組

	國小組
	W、T
	S、C、R、J、P
	單項計分

	國小五項組
	W、T、F、Q、VW
	S、C、R、P、J
	

	國中單人組
	W、T、F、Q、VW
	S、C、R、P、J
	單項計分    不得跨國小組

	國小單人組
	W、T、F、Q、VW
	S、C、R、P、J
	單項計分

	社交組
	W、T
	C、R
	

	社交單項
	
	捷舞、倫巴
	


十一、參加比賽資格：各組凡設籍中華民國境內之國民均可報名參加。

十二、比賽服裝：〈一〉標準比賽選手，必須穿著正式比賽舞蹈服裝。

               〈二〉大專、社交：男著白上衣、領帶〈結〉深色、長褲、女著長裙。

               〈三〉裁判員：男士請著西裝打領帶、女士須著莊嚴大方之服裝。   

十三、報名方法：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5月21日止。 

〈二〉報名地點：1.各縣、市體育會運動舞蹈委員會

                2.全國各縣市舞蹈教室及團體報名

                3.王允文舞蹈工作室 電話：07-2244880

                 傳真：07-2235905  行動：0932-758904
〈三〉報名手續：填寫報名表由各縣、市體育會舞蹈委員會報名。
〈四〉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                                           

十四、競賽辦法：〈一〉各組比賽視報名對數多寡，決定初賽、複賽、決賽。

               〈二〉各組比賽不超過三對時，則取消該組比賽。

               〈三〉與賽人員必須遵守出賽時間，並於中午十一點前向大會報到。

               〈四〉如逾出賽時間三分鐘未到場者，則以棄權論。

               〈五〉如遇特殊事故，必須變更賽或加賽，得由承辦單位宣佈不得異議。
十五、比賽裁判：須具備本會核發之國家甲、乙級裁判及國內資深裁判資格者。           

十六、獎勵辦法：各組前三名頒發獎盃及獎狀乙座，四至六名頒發獎狀乙幀。
十七、本活動場所保有公共意外責任險，伍佰萬元整。
十八、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另行公佈。

